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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 刊 登 憲 報 的 3 項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 

第 49(1A)條 作 出 的 命 令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
 

2013 年 10 月 22 日 會 議 討 論 後 制 訂 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 表 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 
 
 
  在 本 年 10 月 22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曾 就 以 下 事 項 提 問 ：  

 

(a)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全 面 性 避 免 雙 重 徵 稅 協 定 ( “ 全 面 性 協

定 ” )後 ， 香 港 市 民 和 公 司 會 有 何 得 益 ， 政 府 當 局 應 提 供 相

關 的 具 體 資 料 ；  

(b) 對 於 按 全 面 性 協 定 機 制 提 出 的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方 面 ， 政 府 當 局

應 闡 明 披 露 有 關 稅 務 管 轄 區 資 料 時 須 考 慮 的 政 策 和 法 律 事

宜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國 際 準 則 ／ 做 法 ； 及  

(c)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制 訂 機 制 ， 以 便 稅 務 局 向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所 涉

的 資 料 持 有 人 ， 提 供 有 關 提 出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的 稅 務 管 轄 區 的

資 料 。  

 

2.  本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對 上 述 事 項 的 回 應 。  

 

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全 面 性 協 定 後 的 得 益  

 

3.  整 體 而 言 ，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的 全 面 性 協 定 清 楚 訂 明 兩 個 稅 務 管

轄 區 之 間 的 徵 稅 權 如 何 分 配 ， 使 兩 地 跨 境 貿 易 和 投 資 的 稅 務 責 任 因 而

更 為 明 確 。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全 面 性 協 定 後 ， 香 港 居 民 可 從 中 受 惠 ，

其 得 益 列 於 附  件  。 至 於 居 於 根 西 島 的 香 港 居 民 人 數 ， 以 及 在 根 西 島 透

過 常 設 機 構 經 營 業 務 的 香 港 公 司 的 數 目 ， 我 們 未 有 相 關 的 統 計 數 字 。  

 

4.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，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(“ 聯 交 所 ” ) 在

2011 年 新 批 准 四 個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公 司 可 申 請 在 聯 交 所 上 市 ， 當 中

包 括 根 西 島 在 內 。 對 於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全 面 性 協 定 一 事 ， 稅 務 聯 合

聯 絡 小 組  1 的 成 員 表 示 支 持 ， 因 為 根 西 島 的 金 融 業 發 展 頗 為 成 熟 。 正 如

本 小 組 委 員 會 其 中 一 名 委 員 在 會 上 所 說 ， 不 少 互 惠 基 金 都 以 根 西 島 為

註 冊 地 。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全 面 性 協 定 後 ， 稅 務 規 定 更 為 明 確 ， 或 會

吸 引 更 多 根 西 島 的 公 司 和 互 惠 基 金 把 業 務 擴 展 至 香 港 ， 有 助 促 進 兩 地

資 金 和 服 務 的 雙 向 流 動 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稅務聯合聯絡小組是獨立於政府的平台，由會計界及商界自行成立，讓業界就稅務

事宜進行討論和提出建議。小組成員包括商會及專業團體的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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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 
 
5.  根 據 香 港 與 其 他 稅 務 管 轄 區 所 簽 訂 的 全 面 性 協 定 ， 香 港 須 履

行 締 約 義 務 ， 應 締 約 伙 伴 的 要 求 交 換 稅 務 資 料 。 在 回 應 資 料 交 換 請 求

時 ， 稅 務 局 可 能 需 要 向 資 料 當 事 人 或 持 有 相 關 資 料 或 文 件 的 第 三 方 (即

資 料 持 有 人 )收 集 資 料 。 為 此 目 的 並 為 符 合 法 律 的 規 定 ， 稅 務 局 會 發 出

通 知 ， 要 求 資 料 持 有 人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或 文 件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稅 務 局 向 第

三 方 發 出 的 正 式 通 知 會 包 括 以 下 資 料 ：  

 

(a) 提 述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賦 予 稅 務 局 索 閱 資 料 的 權 力 ；  

(b) 簡 要 說 明 索 閱 哪 類 資 料 ；  

(c) 詳 列 所 索 閱 的 資 料 ；  

(d) 提 供 資 料 的 時 限 ；  

(e) 提 述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不 遵 從 正 式 通 知 的 懲 處 ； 以 及  

(f) 當 資 料 持 有 人 並 非 資 料 當 事 人 時 ， 提 供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姓 名 ，

以 資 識 別 。  

 

6.  實 際 而 言 ， 稅 務 局 向 資 料 持 有 人 索 閱 資 料 時 ， 會 披 露 若 干 載

於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的 資 料 ， 讓 資 料 持 有 人 可 搜 尋 所 需 的 資 料 ， 以 遵 從 通

知 的 要 求 。 至 於 稅 務 局 向 資 料 持 有 人 披 露 資 料 的 程 度 ， 須 取 決 於 每 宗

個 案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所 需 資 料 的 類 別 或 形 式 ， 以 及 要 求 誰 人 提 供 資 料 。  

 

7.  就 國 際 準 則 ／ 做 法 而 言 ， 香 港 全 面 性 協 定 的 資 料 交 換 條 文 以

《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收 入 及 資 本 稅 收 協 定 範 本 》 第 二 十 六 條 為 藍

本 。 該 條 條 文 的 前 提 是 ， 稅 務 管 轄 區 在 交 換 資 料 時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， 均

須 視 作 機 密 或 絕 密 資 料 處 理 ， 並 只 可 向 締 約 方 管 轄 區 內 與 協 定 所 涵 蓋

稅 項 的 評 估 、 徵 收 、 執 行 、 檢 控 或 上 訴 的 裁 決 有 關 的 人 員 或 當 局 (包 括

法 院 及 行 政 機 關 )披 露 。 該 等 人 員 或 當 局 只 可 為 該 等 目 的 使 用 該 資 料 。

他 們 可 在 公 眾 法 庭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或 在 司 法 裁 定 中 披 露 該 資 料 。  

 

8.  上 文 第 7 段 提 及 的 保 密 規 則 不 僅 涵 蓋 交 換 的 資 料 ， 也 適 用 於

主 管 當 局 為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而 發 出 的 信 件 。 只 要 不 妨 礙 對 方 的 工 作 ， 接

獲 要 求 的 主 管 當 局 可 以 披 露 提 出 要 求 的 主 管 當 局 信 中 所 載 的 最 低 限 度

資 料 (但 並 非 信 件 本 身 )， 以 便 取 得 或 向 對 方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。 這 是 可 以

理 解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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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就 此 ，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在 全 面 性 協 定 伙 伴 與 國 際 準 則 ／ 做 法 一

致 的 期 望 和 資 料 持 有 人 的 知 情 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在 不 妨 礙 資 料 交 換 工

作 之 餘 ， 也 不 影 響 香 港 資 料 交 換 制 度 的 實 際 運 作 。 在 這 政 策 背 景 下 ，

稅 務 局 樂 意 在 相 關 各 方 一 致 同 意 的 前 提 下 ， 向 有 關 的 資 料 持 有 人 披 露

提 出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的 稅 務 管 轄 區 的 資 料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如 資 料 持 有 人 提

出 要 求 ， 而 資 料 當 事 人 又 表 示 同 意 ， 稅 務 局 便 會 在 考 慮 個 案 的 有 關 情

況 後 ， 聯 絡 提 出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的 稅 務 管 轄 區 的 主 管 當 局 ， 向 其 轉 達 資

料 持 有 人 要 求 披 露 其 資 料 。 如 該 稅 務 管 轄 區 的 主 管 當 局 不 持 異 議 ， 稅

務 局 便 會 向 該 資 料 持 有 人 披 露 有 關 稅 務 管 轄 區 的 資 料 。  
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2013 年 10 月  



 1

附 件  

根 據 香 港 與 根 西 島 簽 訂 的 全 面 性 協 定 的 規 定  

香 港 居 民 可 享 有 的 優 惠  

 

 收 入 類 別  現 時 的 稅 務 負 擔  根 據 全 面 性 協 定 的  

稅 務 負 擔  

1. 透 過 設 於 根 西 島 的 常

設 機 構 取 得 的 收 入  

根 西 島 就 收 入 徵 稅 ；

如 收 入 源 自 香 港 ， 香

港 也 可 能 徵 稅  

根 西 島 會 就 收 入 徵

稅 ； 如 香 港 也 就 有 關

收 入 徵 稅 ， 則 在 根 西

島 所 繳 稅 款 可 予 抵 免

 

2. 以 飛 機 經 營 國 際 空 運

業 務 取 得 的 收 入  

根 西 島 就 得 自 該 地 的

收 入 徵 稅 ； 香 港 並 不

徵 稅  

根 西 島 會 豁 免 就 得 自

該 地 的 收 入 徵 稅 ； 但

香 港 會 徵 稅  

 

3. 以 船 舶 經 營 國 際 航 運

業 務 取 得 的 收 入  

根 西 島 就 得 自 該 地 的

收 入 徵 稅 ； 香 港 豁 免

徵 稅  

根 西 島 會 豁 免 就 得 自

該 地 的 收 入 徵 稅 ； 香

港 的 豁 免 徵 稅 安 排 維

持 不 變  

 

受 僱 在 根 西 島 工 作 取

得 的 收 入 ：  

  

(a) 如 符 合 全 面 性 協

定 第 14(2) 條 的

豁 免 條 件 ( 即 於

相 關 的 12 個 月

內 ， 在 根 西 島 逗

留 累 計 不 超 過

183 天 ， 且 香 港

可 就 其 報 酬 徵

稅 ) 

根 西 島 就 收 入 徵 稅 ；

如 工 作 屬 香 港 受 僱 工

作 ， 且 部 分 職 務 在 香

港 執 行 ， 則 香 港 也 可

就 收 入 徵 稅  

根 西 島 會 豁 免 就 收 入

徵 稅 ； 香 港 的 徵 稅 安

排 則 維 持 不 變  

4. 

(b) 如 不 符 合 全 面 性

協 定 的 豁 免 條 件  

根 西 島 就 收 入 徵 稅 ；

如 工 作 屬 香 港 受 僱 工

作 ， 且 部 分 職 務 在 香

港 執 行 ， 則 香 港 也 可

就 收 入 徵 稅  

 

根 西 島 會 就 收 入 徵

稅 ； 如 香 港 就 同 一 項

收 入 徵 稅 ， 則 在 根 西

島 所 繳 稅 款 可 予 抵 免

 


